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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师范大学关于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专项自查报告 

（2017 年春季学期） 

上海师范大学自实施教师教学激励计划以来，围绕激励计划启动了人事制度

的系统改革，除了在专任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中设计更为科学全面的教学业绩

的评价指标，在岗位设置与聘任的过程中加大教学业绩的评价权重外，积极探索

实施学院绩效考核、专业（含校级通识教育必修课）负责人绩效考核，并修订了

“教学型”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办法、教学论老师践习管理办法等，将激励计

划核心指标贯穿学校综合改革全过程，确保激励计划持续推进。 

1．修订学院绩效考核指标，确保激励计划核心指标贯彻到位 

从 2015 年度开始，学校探索并首次实施了二级学院绩效考核。对二级学院

的绩效考核将“专业建设与本科生培养”作为考核的首要版块，围绕本科专业建

设、本科生培养质量、毕业生就业等三大方面，设计了包括专业特色与课程建设、

教学规范、学生科研立项及竞赛获奖、签约率及就业满意度等 10 个指标。 

经过 2 年的实践探索，2017 年春季学期，教务处在广泛听取学校教学指导

委员会委员、教学院长、专业负责人和专任教师的意见的基础上，对学院绩效考

核实施办法中的《专业建设与本科生培养》的学院定量考核指标和评分依据进行

了修订，明确界定了教师获得的教学荣誉、奖励范围，进一步细化了对学院绩效

考核中教学评价的指标体系。 

对学院的绩效考核调动了各二级学院自主办学的积极性，积极引导教师投身

本科教学，重视教书育人的基础工作，充分体现了学校将激励计划的实施贯穿现

代大学制度的顶层设计、贯穿教师管理全过程的思路。 

2. 实施专业负责人工作绩效考核，强调专业建设成效 

2016 年，学校制订了《专业及校级通识教育必修课教学负责人年度考核指

标体系（试行）》，其中对专业负责人提出了完成培养方案修订、专业教学质量年

度报告、参加教学研讨培训、听课以及教师激励计划的执行情况。 

学校在年初发放各专业负责人年津贴的 80%，年终根据绩效考核结果下发剩

余津贴，考核合格则下发剩余的 20%津贴，考核不合格则剩余津贴不下发，考核

优秀（发展指标靠前），在下发剩余 20%津贴的基础上，再奖励 10%的津贴。 

学校自 2017 年起开始实施专业（校级通识教育必修课）负责人绩效考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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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对专业（含校级通识教育必修课）负责人的 2016 年年度绩效进行考核，

并将绩效考核结果上报人事处，人事处根据考核结果通知财务处各学院专业（含

校级通识教育必修课）负责人工作津贴的金额。  

2017年 4月，教务处根据首轮专业负责人绩效考核情况和学院的反馈意见，

对专业（含校级通识教育必修课）负责人年度考核的基础指标和发展指标进行了

修订，调整了考核项目。 

学校对专业（含校级通识教育必修课）负责人的绩效考核，强调专业建设投

入和专业建设成效，从制度上保障教师教学激励计划的持续开展。 

 3．制定 “教学型”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教学论老师践习管理办法，

确保激励计划持续推进 

2016 年初，学校在专任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中设计更为科学全面的教学

业绩的评价指标，在原有师德一票否决、教学工作量及学生评教等评价指标的基

础上，增设更为精细教学业绩观察指标，实施教学业绩三元评价方式，确保教学

业绩在专技职务晋升中的基础评价地位。在岗位设置与聘任的过程中加大教学业

绩的评价权重，尤其是二级岗、三级岗的晋级评价指标中强调必须具有突出的教

学业绩，加大高级专技职务教师在本科教学中的贡献度评价权重。 

2017 年，学校在总结前 2 年“教学型”专技职务聘任工作基础上，进一步

完善教学研究型教师专技职务聘任文件，制订了 2018 年“教学型”高级专业技

术职务聘任办法（讨论稿）。 

2017 年，教务处修订了《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实习管理规定》，细化了教育实

习内容、组织方式和教育实习指导内容，并制定了《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实习教师

指导工作量计算建议（讨论稿）》，对实习指导教师工作提出明确的要求，强调学

校教务处和学院教育实习指导小组对教育实习工作进行质量监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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